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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817号
胡建平：原告朱嘉庭诉被告胡建平民间委托理财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02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472号

杭州恒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尧春、朱朝刚
与杭州市上城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杭州恒景园
林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
初472号民事判决书、敦促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通知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敦促自
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732号

吴姗红：本院受理原告王双荣诉被告吴姗红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
17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097号

杭州醉花音文化传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
0106民初5097号原告俞江毅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
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057号

仪建军、仪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与被告仪建军、仪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原告浙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诉，因此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原告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051号

洪水芳：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广胜与被告杭州正大交通
设施有限公司、杭州翔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洪水芳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
0106民初90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856号

尚进：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志田与被告尚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298号

李小红：本院受理原告郑月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
12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77号

包玲榕：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宝芝与被告叶子、包玲榕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原告杨宝芝上诉，因此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原告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584号

汤杭音：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5584号原告王
建红与被告汤杭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23日上午9:30在本院诉调中心
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65号

赵金涛：本院受理原告周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2465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5
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70号

赵金涛:本院受理原告叶宏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2470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
16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563号

浙江润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曾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杭
州映景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润玛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曾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的，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9月13日上午9时在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800号

郑昕鹏、杭州秉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对原告杨留
鑫诉被告杭州星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郑昕鹏、杭
州秉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0)浙0108民初480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527号

杭州绿苗贸易有限公司、金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危延伍、
张金青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527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绿苗贸易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危延伍、张金青货款
400000元;二、被告杭州绿苗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危延伍、张金青利息损失
7175.97元(暂算至2021年6月21日，之后以400000元
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三、被告金建华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责任；
四、被告杭州绿苗贸易有限公司、金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危延伍、张金青公告费650元；五、
驳回原告危延伍、张金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650元，由被告杭州绿苗贸易有限公司、金建华共同负
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616号

杭州伐慕雷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锦阳
旅行社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61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伐慕雷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锦阳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款
9700元；二、被告杭州伐慕雷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锦阳旅行社有限公司公告费
650元；三、驳回原告浙江锦阳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本案受理费26元，被告杭州伐慕雷旅行社有限公司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041号

严林芳：原告王志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你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及支付利息12433.33元，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9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2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442号

刘喆：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刘喆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书，刘喆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垫
付款12243.4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2243.40元中未履行
部分为基数自2020年12月8日起按日利率0.4‰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07元，减半收取计53.50元，由刘喆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257号

粟犁发、粟道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粟犁发、粟道勇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
1257号民事判决书，一、粟犁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垫付款12359.90元
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2359.90元中未履行部分为基数自
2020年12月8日起按日利率0.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二、粟道勇对粟犁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粟
道勇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粟犁发追偿。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元，减
半收取计54.50元，由粟犁发、粟道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441号

王润忠、王德胜：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王润忠、王德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
1441号民事判决书，一、王润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垫付款9870.81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9870.81元中未履行部分为基数
自2021年2月24日起按日利率0.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二、王德胜对王润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王德胜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润忠追偿。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王润忠、王德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358号

颜茂方：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颜茂方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0205民初235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小额诉讼须知、民事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7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7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455号
张庆贺：本院受理的原告应志齐诉被告张庆贺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205民初2455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
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415号

深圳市懿达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
海曙电联宇通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懿达通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
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货款49927元，二、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
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634号

楼亦添(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3****0472)：本
院受理的原告陈小飞与被告楼亦添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费
用工资款6070元，二、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
年9月14日上午9时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551号

陈奕宁(公民身份号码4600051998****071X)：本
院受理原告叶珊珊诉被告陈奕宁、金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材
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各一份。原告诉请：
1、请求贵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200000元，并
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9日
起，按月利率1.28％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直至款项全部
清偿之日止。2、请求贵院判令被告二在以上款项范围
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请求贵院判令本案的诉讼费
用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1年9月15日9:00在西郊小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48号

李兵（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912202917）：本
院受理的原告何忠宇诉被告李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10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兵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何忠宇借款10000元；二、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李兵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56号

王安坡（公民身份号码：3422221971****3615）：本
院受理的原告李纪浩诉被告王安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安坡向
原告李纪浩支付保险理赔款28726.51元，并支付以
28726.51元为基数的利息（2019年4月12日起至2019年
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
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
李纪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572元，减半收取28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36
元，由被告王安坡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922号

叶晓明（公民身份号码3325281980****0812）：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门支行与
被告叶晓明、陈牡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一、判令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740309.26元，利息44770.98元（暂算至2021年02月21
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要求按照合同约定算至实际履
行日止），承担律师费37000元，合计：822080.24元。二、
判令原告有权就两被告所有的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新星都市
小区16幢69号503室［房屋所有权证号：甬房权证江北字
第20140047416、甬房权证江北字第20140047417；土地
所有权证号：甬国用（2014）字第0503150号］的不动产折
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9月9日9时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193号

欧阳爱云（公民身份号码3604301976****3923）：
本院受理的原告殷泽见与被告欧阳爱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被告归还借款
17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
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9月9日9时3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197号

严清龙（公民身份号码5137011989****751X）：本
院受理的原告彭波与被告严清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所
欠工资款计人民币金额30700元；二、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
并定于2021年9月9日10时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29号

何金祥（5131221977****1916）：本院受理的原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何金祥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何金祥应归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借款本金39000元、利息1959.65元、
罚息5381.09元、复利337.13元（罚息等暂算至2020年10
月16日，之后的罚息等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贷款偿还完
毕之日），暂合计46677.87元；二、被告何金祥应偿付原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实现债权
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损失2000元。上述第一至二项款
项计48677.87元，被告何金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
日内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偿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应收1017元，由被告何金祥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30号

陈康龙（3310231994****4617）：本院受理的原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陈康龙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康龙应归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借款本金79751.15元、利息815.64
元、罚息11682.10元、复利119.23元（罚息等暂算至2020
年10月22日，之后的罚息等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贷款偿
还完毕之日），暂合计92368.12元；二、被告陈康龙应偿付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实现债权
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损失2000元。上述第一至二项款项
计合计94368.12元，被告陈康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
日内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偿
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应收
2159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079.50元，由被告陈康
龙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248号

徐文祥：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克勉与被告徐文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624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847号

卢海利：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凌云工贸有限公司
与被告卢海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
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5日8时45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804号

尚艳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车财鑫汽运输有限公司与
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本
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由审判员黄
优芬独任审理，并定于2021年9月10日9:00，在本院福明
法庭（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七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501号

段丽萍：本院受理原告小灵狗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告段丽萍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4373号

蒋左萍：本院受理原告江慧敏与被告蒋左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212民初14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4372号

蒋拓荣：本院受理原告江慧敏与被告蒋拓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212民初143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741号

李汝平（公民身份号码：3301021994****1822）：本
院受理原告叶梦淑与被告李汝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00元；2、被告支付原
告利息2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
14日9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229号

李光龙（公民身份号码：3412031997****4038）：本
院受理原告孙晶晶与被告李光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被告归还借款60000元，并按LPR支付自2019年5
月2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的借款利息。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
月27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180号

卞李建、马素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和被告卞李建、马素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卞李建偿还原告代偿款64396.87元，并
支付至2021年4月30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
利息15082.14元以及自2021年4月30日起至实际履
行日止以64396.8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马素真对被告卞李建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对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进行审理。本
院定于2021年9月14日10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787号

牛顺星、李素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牛顺星、李素梅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78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牛顺星、李素梅共同归还原告
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偿款51007.18元，支付律师费
3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8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51007.1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
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减半收取575元，由被告
牛顺星、李素梅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